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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三条 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
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
规定执行。

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
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法律

行政法规

耕地占用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

税种 法律依据

用地税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

（一）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军队自用的土地；
（二）由国家财政部门拨付事业经费的单位自用的土地；
（三）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自用的土地；
（四）市政街道、广场、绿化地带等公共用地；
（五）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
（六）经批准开山填海整治的土地和改造的废弃土地，从使用的月份起免缴土

地使用税5年至10年；
（七）由财政部另行规定免税的能源、交通、水利设施用地和其他用地。

第七条 除本条例第六条规定外，纳税人缴纳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需要定期减免
的，由县以上税务机关批准。

减免税依据



《国家能源局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负担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8]34号

地方能源管理部门在进行可再生能源项目布局时，应充分考虑土地类型及适用政策
等因素，避免在适用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增加土地成本偏多的范围内规划
布局集中式风电、光伏电站项目。

《关于推进光伏发电“领跑者”计划实施和2017年领跑基地建设有关要求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7]54号

基地场址必须属于国家允许建设光伏电站的土地，产权清晰，土地流转价格较低
（或不收取土地租金的国有未利用土地）。基地所在市（县）政府应确认基地光伏
阵列所占用土地属于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范围。

光伏支持政策



1 用地两税及征收标准



用地两税——土地使用税

土地使用税
按年度缴

城市

建制镇

工矿区

是否在城镇工矿区规划内

市区和郊区

县人民政府所在的城镇

镇人民政府所在地

工商业比较发达，人口比较集中，符
合国务院规定的建制镇标准，但尚未
设立镇建制的大中型工矿企业所在地

土地使用税——城镇范围内，按年度征收

县城



（一）大城市1.5元至30元；
（二）中等城市1.2元至24元；
（三）小城市0.9元至18元；
（四）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6元至12元。

上海市政府《上海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规定》
一级区域，每平方米年税额15元；
二级区域，每平方米年税额10元；
三级区域，每平方米年税额6元；
四级区域，每平方米年税额3元；
五级区域，每平方米年税额1.5元。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



用地两税——耕地占用税

耕地占用税——针对农用地，一次性征收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第十二条 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
其他农用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依照本法的规定缴纳耕地
占用税。

占用前款规定的农用地的，适用税额可以适当低于本地区按照本法第四条第二款确
定的适用税额，但降低的部分不得超过百分之五十。具体适用税额由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



（一）人均耕地不超过一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十元至五十元；
（二）人均耕地超过一亩但不超过二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八元至四十元；
（三）人均耕地超过二亩但不超过三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六元至三十元；
（四）人均耕地超过三亩的地区，每平方米为五元至二十五元。

耕地占用税征收标准

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
《关于本市耕地占用税有关适用税额标准的通知》

崇明区每平方米33元，其他各区每平方米46元。

占用园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渔业水域滩涂以及其他
农用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的，按照前款规定的适用税
额征收耕地占用税。

国家标准

地方标准



2 光伏项目用地两税



情形一：使用未利用地建设的光伏项目

《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

国土资规〔2015〕5号

光伏、风力发电等项目使用戈壁、荒漠、荒草地等未利用土地的，

对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用地部分，可按原地类认定，

不改变土地用途，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时作出标注，用地允许以

租赁等方式取得，双方签订好补偿协议，用地报当地县级国土资

源部门备案；

对项目永久性建筑用地部分，应依法按建设用地办理手续。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占用草地苇地征收耕地占用税政策的通知》

用于农业生产并已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发放使用权证的草地，属于耕地占用税
的征税范围。

《内蒙古自治区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明确其他草地耕地占用税政策的公告》

占用经国土管理部门在土地转用环节认定的未利用地中其他草地，从事建房或
者非农业建设，且该其他草地由草原管理部门认定为牧草地并发放使用权证，
经实地核实确具有农牧业生产功能的，则未利用地中其他草地应属于耕地占用
税征收范围

未利用地同时被认定为林地、草地的情形



光伏组件区，农（林、渔）光互补，以租赁、承

包权流转等方式用地，可不改变原用地性质

变电站及运行管理区，属于永久性建筑部分，按

建设用地管理

送出线路，可根据项目所在地的规定进行“点

征”、地役权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场内道路，用地可按农村道路用地管理

情形二：光伏复合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占用耕地建设建筑物、构筑物或者从事非农业建设
的单位和个人，为耕地占用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缴纳耕地占用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

第六条 下列土地免缴土地使用税：（五）直接用于农、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

《内蒙古财政厅、地方税务局关于明确光伏发电企业城镇土地使用税政策适用问题
的通知》

对光伏发电企业用地，如果土地性质属于农用地或未利用地，且被实际用于种养殖、
水土保持、植被恢复、荒漠化治理、盐碱化治理工作的，可按条例中“直接用于农、
林、牧、渔业的生产用地”免征土地使用税。

光伏复合项目是否进行农业种植



征税面积

来源：光伏們



3 风险防控建议



建议一：做好用地类型核查工作

◼ 项目用地同时被认定未利用地、草原或林地

由于国土部门与林业、草原等部门数据并未完全联

网，在实践中可能存在国土部门和林业部门（草原

部门）对土地性质的认定标准不同，导致某些项目

在国土部门的规划中被划为“未利用地”或“荒

地”，而在林业部门的规划里则变成了“规划林地”

或“宜林地”，在草原部门被认定为“其它草地”

的冲突混乱局面。



建议二：与政府部门明确地类与税种税率

《国家能源局关于减轻可再生能源领域企业负担有关事项的通知》

国能发新能[2018]34号

各省级能源管理部门在编制项目建设年度实施方案或组织项目配置时，应要求市

（县）级有关部门对项目涉及土地类型、税费等作出说明或承诺。



建议三：通过协议防控风险（针对并购）

股权转让协议

未来出现须缴纳用地两税情形的，所涉税费由出让方承担，同时出让方须为此提供担保。

参考示例：

股权交割日前，项目公司因未按税法规定完成应尽纳税义务而导致目标公司存在的潜在
税收风险，由项目公司原股东方承担。

本次股权转让的债权、债务标的以经审计并经三方签字确认的明细范围为准。明细范围
以外的债权债务均由原股东方承担，明细范围以外债权债务引起的法律纠纷亦由原股东
方负责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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